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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建教务﹝2019﹞26号 

 
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了加强对在研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管理，推动项目研

究工作的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天津城建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天城大政﹝2017﹞30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教务处决定对符

合检查范围的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进行中期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2017年立项的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中期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研究工作进展情况，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； 

2、研究经费的使用情况； 

3、下一阶段研究计划；能否按时完成研究计划，推迟或终止研究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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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原因等。 

三、检查要求及程序 

中期检查是项目后续经费拨付的主要依据，凡研究周期过半的项目

均要求参加。经检查合格的项目将按有关规定获得第二期项目资助经费；

中期检查认定进展不利且无特殊理由的项目将暂停后续经费的拨付，待

满足要求后再行拨付。 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提交材料 

参加中期检查的项目负责人须填写《中期检查报告书》（附件 1）、

《中期检查标志性成果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。项目负责人将附件 1、附件

2和相关研究成果证明材料、支撑材料交所属教学单位。 

（二）教学单位审核 

各教学单位对收到的中期检查材料进行审核并填写《中期检查情况

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四、材料报送时间 

各教学单位在 2019年 7月 1日下午 4点前，将以上材料的纸质版签

字、盖章后送交教研科，电子版发送到 jyk@tcu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1.中期检查报告 

      2.中期检查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

      3.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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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5日 

 

   

 

      

 

 

呈送：校领导 

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5日 
 


